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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合规宝典（三）--医疗合作与科室承包的区别及法律

风险防范 

序言 

医疗合作不仅是目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壮大

的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极力鼓励的对象。无论

是此前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45 号）、《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

通知》（国发〔2016〕78 号），还是 2020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下称“《医疗健康促进法》”），都在支持和

推动民营医疗机构与公办医疗机构开展多种类型

的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合作。 

实践中，无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医疗机构，都或

多或少存在着医疗机构现有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不

能满足诊疗业务的需求和长远发展的矛盾，而医院

管理企业、研究所等合作机构（以下统称“合作机

构”）在引进关键技术人才、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等

方面的特长则正好可以弥补医疗机构的不足，因此

实践中医疗机构与管理企业、研究所之间的医疗合

作也越来越频繁。根据我们的类似项目经验，常见

的医疗合作内容可能包括：科室整体策划与管理；

医生培训与帮扶带教；科室建设与技术咨询；网络

服务与科室品牌打造；科室运营与医疗质量管理

等。 

虽然医疗合作有助于医疗机构弥补自身不足，

提升医疗技术及管理水平，但稍有不慎则很可能会

与科室承包混淆，而存在违法违规的风险。本文将

通过法律规定和司法案例的比较，介绍医疗合作与

科室承包的区别，以及提供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供

参考。 

 

一、 医疗合作与科室承包的区分 

(一) 法律规定 

医疗合作是国家法律及政策鼓励的对象，但科

室承包则是法律所禁止的。例如科室承包直接违反

了《医疗健康促进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医疗卫

生机构不得对外出租、承包医疗科室。”此外，科

室承包往往还表现为具备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出

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合作机构未取得医疗

资质而假借医疗机构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因此也

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 修订）》第二十

三条关于不得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第

二十四条关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

开展诊疗活动（即“非法行医”）的规定。 

卫生部（已撤销）于 2004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

《卫生部关于对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非法行

医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卫

政法发[2004]224 号）（下称“《卫生部批复》”）对

科室承包的认定作出了规定：“医疗机构将科室或

房屋承包、出租给非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构

并以本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的，按照《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从《卫

生部批复》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科室承包至少需

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医疗机构对外承包、出租科室或房屋； 

2、 承包或承租科室的主体是非本医疗机构

人员或者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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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机构以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 

但是《卫生部批复》对于上述的“承包、出租”

关系与合法的医疗合作关系的界限并未予以明确

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医疗机构与合作机构合

作设立、运营科室的行为是否构成科室承包仍存在

着较大争议和不确定性。 

(二) 司法判例 

我们在公开网络途径检索了与认定医疗合作

合同效力相关的判例，筛选了其中较为典型的三个

案例进行比较。 

序号 文书案号 法院 案件事实情况 法院裁判意见 

案例 1 

（2018）京

03 民终

2818 号 

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

院 

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眼科。由甲方（医疗机

构）负责设立眼科、提供场地、眼科从业

人员的注册、职称等行政事宜和缴纳五险

一金；乙方（合作机构）购置仪器设备，

组织医生，负责以眼科的名义开展日常诊

疗工作，支付乙方聘用医生的薪资；眼科

医护人员必须遵从医院管理；甲乙双方按

收费类别分配眼科收入。 

甲方构成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从对医生的日常管理上看，由乙方

负责调配并开展医疗活动；从费用支出

上看，医护人员工资奖金由乙方支付。

前述规定未体现甲方派出自有医生与

乙方开展合作，以及双方共同从事具体

的诊疗活动。 

案例 2 

（2018）浙

05民终152

号 

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甲方（医疗机构）与乙方（自然人）合作

经营医疗美容服务，具体由甲方将医疗整

形美容科交由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开展诊

疗活动；乙方负责该科室的组建及人员工

资、奖金及其他待遇，因乙方引起的医疗

纠纷，由其负责相关费用，而且约定该科

室经营期间的收入由双方按照一定比例

进行分配。 

甲方构成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从甲方和乙方关于《医疗合作协议

书》的约定可以看出，甲方对于该科室

的人员组成及待遇都不具体进行管理，

对于乙方引入的注册于甲方名下的该

科室医生及其诊疗行为的质量缺乏监

管和控制，事实上是乙方借用甲方的名

义和诊室对外进行诊疗行为。因此，甲

乙双方合作属于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

室。 

案例 3 

（2017）粤

01 民终

17524 号 

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甲乙双方合作经营外科（周围血管病）、

耳鼻喉科、内科（哮喘病种），双方约定

在甲方（医疗机构）的监管和领导下由乙

方（合作机构）管理合法开展医疗诊疗服

务。具体由甲方负责提供场地、设立科室；

乙方负责投资设备和运营成本、引进医护

人员、配合甲方开展科室的运营管理。双

方约定，“购买设备在甲方监管下乙方负

责出资”、“乙方引进的卫生技术人员以及

乙方，服从甲方监督”、“采购耗材及药品，

由甲方统一采购”、“乙方所聘用人员的工

资通过甲方对公账户直接转入员工卡

上”、“乙方聘用的医生护士的执业证均办

理甲方名下”，若出现扰乱院部领导正常

工作的医疗事故与纠纷，由甲方先对外进

行处理。 

甲方不构成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甲乙双方就相关科室是共同管

理，甲方也参与了对涉案科室的管理。

虽然乙方在聘用人员、发放工资、采购、

收取盈利等方面有一定权利，但最终都

要接受甲方的管理。其次，所有涉案科

室聘用的医护人员均有执业证书，且将

证书办理到甲方的名下，属于甲方聘用

人员。该些人员的工资亦由甲方统一发

放。从合同履行情况看，甲方签订涉案

合同之后，与乙方对相关科室进行共

建，共同管理，符合合作合同的特征，

并非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资格证给乙方

使用。 

 

通过比较可见，案例 1 和案例 2 的合作模式中，

医疗机构负责设立科室和提供场地，但对于科室人

员工资的发放、设备采购、日常诊疗和对外责任的

承担则是由合作机构主要负责，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和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此种合作模

式构成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在案例

3 中，虽然合作机构在人事任免、采购、收取盈利

等方面有一定权利，但是科室运营的各个方面都要

接受医疗机构的管理，因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此种合作模式符合医疗合作的特征，不构成出

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从上述判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科室承包与

合法的医疗合作的区别在于：医疗机构是否深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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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科室的日常运营管理，或者合作科室的日常

运营是否接受医疗机构的管理。具体可以从四个方

面进行考量： 

1、 人事管理：医护人员是否按照医疗机构的

人事管理制度统一招聘和管理； 

2、 财务管理：是否由医疗机构统一对外收

费，对外开支，并且遵循医疗机构的财务管理制度； 

3、 采购管理：是否由医疗机构统一采购合作

科室的药品，耗材及办公用品； 

4、 对外担责：是否以医疗机构的名义对外开

展诊疗服务；医疗机构是否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

参与合作科室的日常运作；合作科室的对外责任是

否由医疗机构独立承担。 

二、 风险防范建议 

鉴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对

科室承包的认定，我们认为在医疗合作过程中应当

注重以下风险防范： 

1、 合作科室的人事、财务、采购物资等各方

面的日常运营需要接受医疗机构的管理，医疗机构

需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外独立承担合作科室的法

律责任； 

2、 合作科室需以医疗机构的名义对外开展

诊疗服务和收费； 

3、 合作协议的内容上应当具体体现合作方

为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如提供技术支持、人

才引进、方案设计等等，而不应当笼统表述为“运

营管理”；协议名称应具体体现双方的合作关系，

如《医疗咨询服务协议》，而不应为《合作经营协

议》、《合作共建协议》等容易令人误解的名称； 

4、 合作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协议，同时应保留

履行协议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文件，以备行政机关

和司法机关的审查。 

综上，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科室承

包与合作医疗的界限，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

院均以合作科室的人事、财务、物资采购等日常运

营行为是否接受医疗机构的管理为标准综合判断

是否构成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虽然目

前国家鼓励和支持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等合作，积极推进我国医疗管理和诊疗水平的提

升，但医疗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应当注重合作的方式

和内容，把控合作的界限，防范被认定为科室承包

的风险，保障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医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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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